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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民用航空局第二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严风硕、商可佳、熊奎、王秉玺、唐赫、牛夏蕾、喻辉、边岱泉。



MH/T 1069—2018 

1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作业飞行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开展作业飞行时的基本要求、作业组织与实施、信息传

输与数据处理技术要求、维护与保养、异常处置措施及其他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空机重量116 kg（含）以下且起飞全重150 kg（含）以下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以下简称无人机）或植保类无人机执行非游戏或娱乐目的而进行的作业飞行操作。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无人驾驶航空器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由控制站管理（包括远程操纵或自主飞行）的航空器。 

注：也称为远程驾驶航空器或无人机。 

2.2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system 

UAVs 

由无人机、相关控制站、所需的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以及批准的型号设计规定的任何其他部件组成

的系统。 

注：也称为远程驾驶航空器系统或无人机系统。 

2.3  

无人机系统驾驶员  UAVs pilot 
对无人机的运行负有必不可少职责，并在飞行期间适时操纵无人机的人员。 

2.4  

无人机系统的机长  UAVs pilot in command 
在系统运行时间内负责整个无人机系统运行和安全的驾驶员。 

2.5  

固定翼无人机  fixed-wing UAV 

由动力装置产生推力或拉力，由机身固定机翼产生升力，在大气层内飞行的重于空气的无人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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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翼无人机  rotor UAV 

由一个或多个旋翼与空气进行相对运动的反作用而获得升力的无人机。 

2.7  

无人直升机  unmanned helicopter 
由遥控设备或自备程序控制装置操纵，以动力驱动的旋翼为主要升力和推进力来源，能垂直起落的、

重于空气的带有任务载荷的不载人航空器。 

2.8  

多旋翼无人机  multi-rotor UAV 

由三个（含）以上旋翼与空气进行相对运动的反作用而获得升力的无人机。 
注：常用的有四旋翼无人机、六旋翼无人机、八旋翼无人机等。 

2.9  

地面控制站  ground control station 
用于实现任务规划、数据链路、飞行控制、载荷控制、轨迹显示、参数显示和载荷信息显示，以及

记录和分发等功能的设备。 

2.10  

数据链系统  data link system 

实现地面控制站与无人机之间数据收发和指令传输设备或装置的总和。 

2.11  

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  command and control data link 
无人机和地面控制站之间为飞行管理之目的的数据链接。 

2.12  

无人机围栏  fence of UAVs 
为保障区域安全，在相应地理范围中以电子信息模型画出其区域边界，在无人机系统或无人机云系

统中，使用电子信息模型防止无人机飞入或者飞出特定区域的软硬件系统。 

2.13  

无人机云系统  UAV cloud system 

用于向无人机用户提供航行服务、气象服务等，对无人机运行数据（包括位置、高度和速度等）进

行实时监测的无人机运行动态数据库系统。 

2.14  

起降场  take-off and landing field 
用于无人机起飞、降落及后勤保障的场地。 

2.15  

航行诸元  navigation data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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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飞行活动中飞行的速度、飞行姿态、位置、飞行距离和飞行时间、转弯半径和转弯时间、偏

流和地速等。 

2.16  

视距内运行  visual line of sight operations 
无人机在驾驶员或观测员直接目视视觉接触范围内的运行，该范围为目视视距半径不大于500 m，

人、机相对高度不大于120 m。 

2.17  

超视距运行  beyond visual line of sight operations 
无人机在目视视距以外的运行。 

2.18  

任务载荷  mission payload 
搭载在无人机上，为完成作业飞行特定任务功能的设备或装置。 

3 基本要求 

3.1 人员 

3.1.1 作业人员一般包括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和作业辅助人员。 

3.1.2 作业人员应熟悉无人机作业方法和流程，掌握无人机作业运行维护与安全生产相关知识及通用

应急操作程序，并通过相应机型的操作培训。 

3.1.3 作业人员应身体健康，精神状态良好，酒精和药物的摄入限制应符合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规定。 

3.1.4 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应具备其所驾驶无人机类型和等级要求的资质。 

3.1.5 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应以安全的方式操作无人机，以免对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构成威胁。 

3.1.6 无人机系统的机长作为无人机安全操作的第一责任人，应熟悉与飞行相关的可用信息。这些信

息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飞行区域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 

b) 飞行区预期飞行持续时间内的天气情况； 

c) 飞行区机场和附近空域的情况； 

d) 飞行性能和作业方式； 

e) 紧急迫降的位置； 

f) 维护与检查记录； 

g) 驾驶员操作手册； 

h) 按照驾驶员操作手册对无人机系统进行起飞前、飞行中及飞行后的检查； 

i) 确定飞行区不存在对预计频率范围形成的电磁干扰； 

j) 进行应急操作。 

3.1.7 除机长以外的其他驾驶员应在机长指挥下对无人机进行监控或操纵，协助机长进行以下工作内

容： 

a) 避免碰撞风险； 

b) 确保运行符合规则； 

c) 获取飞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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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监控飞行状态。 

3.1.8 作业辅助人员应由训练有素的人员担任，协助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安全、有效实施飞行。 

3.2 设备 

3.2.1 执行作业飞行的无人机系统基本构成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a) 无人机飞行平台； 

b) 飞行导航与控制系统（以下简称飞控系统）； 

c) 地面控制站； 

d) 数据链系统； 

e) 任务载荷； 

f) 地面保障设备。 

3.2.2 按照结构形式分类，无人机可分为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多旋翼无人机与其他类无人机。 

3.2.3 无人机主要包括机体、动力系统、执行机构、电气系统、起落架以及其他保证无人机飞行平台

正常工作的设备和部件，用于无人机系统各功能单元集成，并执行作业飞行任务。 

3.2.4 机载飞控系统主要包括飞控板、惯性导航系统、GPS接收机、传感器系统等部件，用于无人机

的导航、定位和飞行控制。 

3.2.5 地面控制站主要包括无线电遥控装置、无线电接收机、后台监控系统等，用于飞行任务的规划

与设计、数据与控制指令的传输控制、飞行数据与任务载荷工作状态的监视等。 

3.2.6 数据链系统主要包括数传电台、天线、数据接口等，用于地面控制站与飞控系统以及其他机械

设备之间的数据和控制指令的传输。 

3.2.7 任务载荷包括无人机搭载的各种专用设备或装置，用于保障无人机系统完成专业作业飞行任务。 

3.2.8 地面保障设备主要包括无人机作业正常开展所需的设备器材等，如弹射装置、回收装置，为无

人机作业提供设备保障。 

3.2.9 无人机可根据作业项目和作业环境配备伞降设备。 

3.2.10 作业飞行活动中，无人机所使用的航空无线电频率和无线电设备应遵守国家及民用航空无线电

管理的规定要求。 

3.2.11 无人机应按照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安装或内置无人机围栏，接入无人机云系统。 

3.2.12 起飞全重 250 g（含）以上的无人机应按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实名登记。 

3.2.13 无人机系统的通信、导航与监视设备应保证无人机在飞行活动过程中，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可对

无人机进行监视、控制和应急处置。 

3.2.14 应根据任务性质和工作内容，选择所需的备品备件，其规格型号、数量和性能指标应满足作业

任务需求。 

3.2.15 可根据作业任务实际需要选配运输车辆。 

3.3 作业环境 

3.3.1 作业区域的环境和气象条件应满足无人机系统的作业要求。 

3.3.2 作业区地理环境、建筑物和障碍物情况等应符合作业要求。 

3.3.3 作业区域电磁环境应满足无人机通信、导航及监视系统正常工作要求。 

3.3.4 针对其他环境及突发环境变化，应制定应急预案，保证作业安全。 

4 作业组织与实施 

4.1 预先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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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空域与飞行计划申请 

4.1.1.1 实施作业飞行前，应根据作业项目性质和要求，申请划设和使用空域。 

4.1.1.2 实施作业飞行前，应根据作业项目性质向相关管制部门提交飞行计划申请。 

4.1.2 实施计划制定 

应根据作业项目和任务要求，选择合适机型，制定无人机作业飞行实施计划。 

4.1.3 现场勘查 

4.1.3.1 应根据作业项目需要，对作业区域及其周围进行现场勘查，勘查内容包括地形地貌、气象环

境、地表植被、周边机场、重要设施、建筑物、障碍物等，为起降场地的选取、航线规划、应急预案制

定、作业飞行实施等提供参考。 

4.1.3.2 应根据作业项目需要，勘查作业区周边非靶标物的分布情况，并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 

4.1.3.3 现场勘查时，应携带相应的仪器设备，记录起降场地和重要目标的坐标位置，结合已有的地

图、影像等资料，确定相对于起降场地的作业飞行高度。 

4.1.4 场地选取 

4.1.4.1 常规作业时，应根据无人机的起降方式和现场地形条件，合理选择和布置起降场地，并报相

关部门备案，起降场地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未处于未经允许的机场净空保护区域；  

b) 未处于未经允许的军事重地、核电站和行政中心等重点区域； 

c) 远离人口密集区，与高大建筑物、障碍物和其他重要设施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d) 附近无正在使用的雷达站、微波中继、无线通信等干扰源。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应测试信号的

频率和强度，如对系统设备有干扰，应改变起降场地位置； 

e) 起降场地相对平坦，无明显凸起的石块、土坎、树桩等，通视良好、风向有利。 

4.1.4.2 执行灾害调查与监测、抢险救灾等应急作业时，在保证飞行安全的前提下，起降场地要求可

适当放宽。 

4.1.5 航线规划 

4.1.5.1 应根据无人机的性能和作业任务的需要，合理规划航线。 

4.1.5.2 航线规划应避开空中禁区、空中限制区和空中危险区，远离人口稠密区、重要建筑和设施、

通讯阻隔区、无线电干扰区、大风或切变风多发区，尽量避免沿高速公路和铁路飞行。 

4.1.5.3 应根据作业飞行相关的技术参数，结合作业区地图和现场勘查情况绘制航线，选择适宜的作

业方式和起降位置，制定必要的安全策略。 

4.1.5.4 首次飞行的航线应适当增加安全裕度，确保安全后方可按照正常作业安全距离开展作业。 

4.1.5.5 应建立无人机作业航线数据库，做好航线数据库的存储、备份及更新，航线数据库应包括航

迹、障碍物等信息。 

4.1.5.6 进行同类作业飞行时，应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优先调用历史航线。 

4.2 直接准备阶段 

4.2.1 作业飞行前，按规定向当地管制部门报告，履行作业飞行手续，得到放飞许可后，方可开始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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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明确人员分工、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工作流程及安全注意事项，并落实现场安全保障措施，

履行确认手续。 

4.2.3 检查起降场地周围地理环境、电磁环境、干扰源和气象条件等，确认其满足安全起降要求。 

4.2.4 核对航线规划，确保其满足安全飞行要求。 

4.2.5 检查无人机动力系统的动能储备，确认满足飞行作业航程要求，并核对无人机所需零部件、工

器具及保障设备携带齐全。 

4.2.6 逐项开展设备检查、系统自检，确保无人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对直接影响飞行安全的无人机

动力系统、电气系统、执行机构以及航路点数据等应重点检查，并填写无人机作业前检查工作单（参见

附录 A）。 

4.2.7 对选用的备品备件进行检查，确认其处于正常状态。 

4.2.8 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应根据作业项目、作业机型和作业环境选择合适的操控位置，适宜作业飞行，

并确保自身与无人机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4.2.9 应做好现场清理工作，控制人员与无人机之间的距离，确保人员安全。 

4.3 作业实施 

4.3.1 起飞 

4.3.1.1 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应确认作业现场各岗位人员工作准备就绪后方能操控无人机起飞。 

4.3.1.2 操纵固定翼无人机采用手抛起飞时，作业人员抛掷无人机后应迅速远离飞行航线。 

4.3.1.3 操纵固定翼无人机采用弹射起飞时，弹射架应置于水平地面上并做好防滑和防误触发措施。

高海拔地区进行弹射起飞时，应适当增加弹射架长度，以保证起飞初速度。 

4.3.1.4 操纵固定翼无人机采用滑跑起飞时，应提前做好跑道清理工作，滑跑路面条件应满足其性能

指标要求。 

4.3.1.5 操纵无人直升机起飞时，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应迅速远离无人机，并保证螺旋桨旋转半径 50 m

范围内无其他无关人员。 

4.3.1.6 操纵多旋翼无人机起飞时，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应迅速远离无人机，启动和控制动力装置等待

无人机起飞。 

4.3.1.7 起飞后，应全过程关注无人机飞行状态，并做好应对突发和紧急情况的准备。 

4.3.2 作业飞行 

4.3.2.1 视距内飞行操控时： 

a) 应在视距范围内进行试飞，以观察无人机及机载设备的工作状态； 

b) 应密切观察无人机工作状态，监视无人机飞行参数，确保无人机及任务载荷设备工作正常，各

岗位工作人员之间始终保持通信正常； 

c) 应密切观察无人机的工作状态，做好应急干预的准备。 

4.3.2.2 超视距飞行操控时： 

a) 应密切监视无人机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飞行姿态等，一旦出现异常，应及时发送指令进行

干预； 

b) 应密切监视地面设备工作状态，如发现异常，应及时通知相关岗位工作人员并采取有效措施。 

4.3.2.3 应保持设定的航行诸元，当需要更改航向或切换飞行模式时，可由无人机系统驾驶员自行操

作，也可由作业辅助人员向驾驶员下达指令后进行操作。 

4.3.2.4 应根据无人机的尺寸、重量、飞行速度和环境条件，确定无人机与障碍物之间保持必要的安

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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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5 应关注无人机操控性和稳定性的变化，观察作业区域的上升、下降气流和风向风速等气象变

化对飞行的影响，遇有不稳定气流时，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脱离危险，并停止在该区域作业。 

4.3.2.6 超低空飞行时，应注意障碍物，特别是高大建筑物、发射天线和跨江、跨山谷及山背后的障

碍物等。 

4.3.2.7 飞越障碍物前，应注意前方地形，做出能否飞越的判断。若无法飞越障碍物时，应立即脱离；

若决定飞越时，也应预先设定不能飞越时的脱离方向。 

4.3.2.8 确认无人机已飞越障碍物，应判断前方地形和障碍物，确有把握时，方可下降。 

4.3.2.9 作业飞行线路转角角度较大时，宜采用内切过弯的飞行模式；相邻目标物高程相差较大时，

宜采取直线逐渐爬升或盘旋爬升的方式飞行，不应急速升降。 

4.3.2.10 除因起飞和着陆需要，应将无人机的飞行高度控制在适当范围内，以便于无人机能够在不对

人员或财产构成过度危险的情况下实施紧急迫降。 

4.3.2.11 应检查无人机发动机或电机的转速、燃料或电池电量，掌握飞行时限，注意无人机的工作情

况，随时做好特殊情况处置的准备。 

4.3.3 返航降落 

4.3.3.1 应提前做好降落场地清理和飞行空域内的干扰源检查工作，确保其满足降落条件。降落时，

人员与无人机应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降落场地条件适宜降落。 

4.3.3.2 操纵固定翼无人机采用伞降回收方式时，应考虑现场风向、风速，合理确定开伞地点及高度。 

4.3.3.3 操纵固定翼无人机采用机腹擦地着陆或滑跑降落方式时，降落场地应满足其最小滑行距离要

求。 

4.3.3.4 操纵固定翼无人机采用撞网回收方式时，回收网应有固定支撑，牢固可靠。 

4.3.3.5 操纵无人直升机降落时，降落场地应满足其最小起降场地面积要求。 

4.3.3.6 操控多旋翼无人机降落时，应确保无人机达到适宜高度后，方可进行下降操作。 

4.3.3.7 降落期间，应密切关注无人机飞行状态，做好人工接管准备，必要时切换手动降落。 

4.4 作业后 

4.4.1 飞行后检查及撤收 

4.4.1.1 降落后，应进行设备外观及零部件检查，恢复储运状态并填写无人机系统使用记录单（参见

附录 B）。 

4.4.1.2 作业结束后，应与当地管制部门报落地报。 

4.4.1.3 作业结束后，作业人员应记录无人机的状态和作业情况。 

4.4.1.4 撤收前，油动无人机应将油箱内剩余的油料回收并妥善储存；电动无人机应将电池取出。 

4.4.1.5 人员撤离前，应清理现场，核对设备和工器具清单，确认现场无遗漏。 

4.4.2 作业资料的整理及移交 

4.4.2.1 对飞行检查记录与飞行监控记录进行整理，文字和数字应正确、清楚、格式统一，原始记录

应填写在规定的载体上。整理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a) 飞行前检查记录； 

b) 飞行监控记录； 

c) 飞行后检查记录。 

4.4.2.2 对作业飞行资料进行整理，填写相关的作业飞行报表，主要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a) 云高、云量、能见度；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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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风向、风速； 

c) 作业飞行设计底图； 

d) 航路点数据； 

e) 飞行航迹数据； 

f) 作业相关数据。 

4.4.2.3 应根据不同作业项目的技术指标要求，对技术设计、作业质量、飞行信息等方面进行质量检

查。 

4.4.2.4 对当天作业情况进行总结，主要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a) 人员工作情况； 

b) 设备工作情况； 

c) 任务完成情况； 

d) 后续工作计划及注意事项。 

4.4.2.5 作业人员应将建筑和设施、鸟群聚集区、空中限制区、人员活动密集区、无线电干扰区、通

信阻隔区、不利气象区等信息进行记录更新。 

4.4.2.6 应做好空域审批文件、工作票（单）、航线信息库等资料的归档。 

5 信息传输与数据要求 

5.1 航迹与参数显示 

航迹与参数显示通常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飞行航迹显示与参数显示一般采用监视器； 

b) 参数显示内容一般包括无人机的位置、高度、速度、姿态（航向、俯仰角、倾斜角）、发动机

状态（转速、缸温）、舵偏及舵控量、机载电压、导航参数、电机平衡性等； 

c) 在地图背景上显示无人机实际飞行航迹，同时显示任务规划产生的预定飞行航线； 

d) 当无人机处于临界或危险飞行状态（如发动机停车、燃油系统故障、供电设备故障，以及飞行

高度、空速、油量超限和遭遇威胁等）时，有告警提示，告警提示的方式不限于信息显示和声

音告警。 

5.2 任务载荷信息显示 

任务载荷信息显示通常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图像显示一般采用监视器； 

b) 监视器的分辨率满足图像分辨率的要求。 

5.3 链路工作状态显示 

链路工作状态显示通常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链路工作状态显示一般采用监视器或指示灯，主要工作参数有数字显示； 

b) 在工作状态不正常时，有告警显示。 

5.4 测量参数记录 

记录方式有计算机、磁盘、磁带等。记录时间应不小于无人机续航时间。 

5.5 任务载荷信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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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方式有计算机、磁盘、磁带等。记录时间应不小于机载任务载荷工作时间。 

6 维护与保养 

6.1 应配备具有相应机型维护能力的人员，负责无人机系统维护工作；开展维护工作时，应在相应日

志中做好无人机系统的维护记录，妥善保存。 

6.2 无人机系统应定置存放，并设专人管理；设备电池应定期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电池性能良好。 

6.3 无人机系统主要部件（如电机、飞控系统、数据链系统、任务载荷等）更换或升级后，应进行检

测，确保满足技术要求。 

6.4 应定期对无人机系统进行检查、清洁、润滑、紧固，确保设备状态正常。 

6.5 应定期对无人机系统的零部件进行维修更换和保养。 

6.6 无人机系统长期不使用，应定期检查设备状态。如有异常现象，应及时调试或维修。 

6.7 应根据设备生产厂商维护保养相关规定，结合当地的地理、气候特点及设备的使用情况，制定定

期保养计划。 

7 异常处置 

7.1 应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开展现场演练，应急预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无人机出现故障后的人工应急干预办法，安全迫降的地点和迫降方式； 

b) 根据地形地貌，制定事故发生后无人机的搜寻方案，并配备相应的便携式地面导航设备、交通

工具以及通信设备； 

c) 协调地方政府，调动行政区域内的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 

d) 开展事故调查与处理工作，填写事故调查表（参见附录 C）。 

7.2 作业飞行过程中，发生危及飞行安全的异常情况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及时采取返航或就近迫降等

应急措施。 

7.3 作业飞行过程中，作业现场出现雷雨、大风等突变天气或空域许可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及时评估

作业安全性，在确保安全后方可继续执行作业飞行，否则应采取措施控制无人机避让、返航或就近降落。 

7.4 作业飞行过程中，若作业人员出现身体不适等情况，应及时操控无人机安全降落并使用替补作业

人员；若无替补作业人员，应终止本次作业。 

7.5 作业飞行过程中，若无人机出现状态不稳、航线偏移大、通讯链路不畅等故障时应及时采取措施

恢复正常状态或控制无人机降落。 

7.6 作业飞行过程中，若通信链路长时间中断，且在预计时间内仍未返航，应根据无人机系统最终地

理坐标信息或机载追踪器发送的报文等信息进行寻找。 

7.7 作业飞行过程中，若任务载荷设备出现故障无法恢复，且影响飞行作业时，应立即中止本次作业，

操控无人机返航。 

7.8 作业飞行过程中，若无人机出现失去动力等机械故障时，应控制无人机在安全区域内紧急降落。 

7.9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无人机系统故障或事故后引发火灾等次生灾害。 

7.10 无人机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对现场情况进行拍照取证，组织事故抢险，做好舆情

监控和民事协调，并将现场情况报告相关部门。 

7.11 应根据故障性质、飞行条件和可供处置的时间，允许机长视情况偏离规定的运行程序与方法、天

气最低标准和规章规定，但应以符合该紧急情况处置需要为原则。 

7.12 机长拥有采取应急程序、保障飞行安全的最终决定权。其他作业人员应听从机长的指挥，协助机

长开展工作。机长也应视当时情况尽可能听取无人机系统作业辅助人员的意见采取最安全的措施。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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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要求 

8.1 作业现场应根据无人机重量和飞行高度确定安全距离范围，注意疏散周围人群，做好安全隔离措

施，必要时终止作业。 

8.2 作业现场应做好灭火、防爆等安全防护措施，严禁吸烟和出现明火。带至现场的油料应单独存放。 

8.3 作业现场不应使用可能对无人机系统造成干扰的电子设备。 

8.4 作业现场不应进行与作业无关的活动。 

8.5 作业人员应携带无人机系统的操作手册、简单故障排查和维修手册。 

8.6 作业人员应遵守相关技术规程要求，按照所用机型要求进行正确操作。 

8.7 作业人员之间应保持联络畅通，遵守有关规定，不应违规操作。 

8.8 作业人员应正确使用安全工器具和劳动防护用品。 

8.9 作业人员应与无人机始终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避开起降航线，不应站在无人机起飞和降落的前

方及无人机作业航线的正下方。 

8.10 油动无人机的加油和放油操作不应在雷电天气下进行，操作人员应使用防静电手套。 

8.11 应根据设备的配置、性能指标及使用说明，编制设备和主要部件使用时间统计表，做好统计工作，

防止因累积使用时间超过使用寿命而造成飞行事故。主要设备和部件的使用时间统计表主要包括： 

a) 无人机飞行平台使用时间统计表（参见附录 D的表 D.1）； 

b) 飞控系统使用时间统计表（参见附录 D的表 D.2）； 

c) 发动机使用时间统计表（参见附录 D的表 D.3）； 

d) 电池使用时间统计表（参见附录 D的表 D.4）； 

e) 任务载荷设备使用时间统计表（参见附录 D的表 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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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无人机系统作业前检查工作单 

无人机系统作业前检查工作单见表A.1。 

表A.1 无人机系统作业前检查工作单 

作业飞行时间  

1.现场环境检查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确认 

1.1 天气是否适合作业。  

1.2 地理环境是否适合作业。  

1.3 使用测频仪检查起降场地周围是否存在信号干扰。  

1.4 其他。  

检查人：          （签名确认）  

2.无人机飞行平台检查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确认 

2.1 机体是否正常。  

2.2 发动机是否正常。  

2.3 电气连接是否正常。  

2.4 飞控与机身硬性接触是否正常。  

2.5 伞降设备功能是否正常。（如有）  

2.6 油箱与机体连接或电池安装是否正常。  

2.6 起落架与机身连接及起落架旋转功能是否正常。  

2.7 电池电量或燃料是否充足。  

2.8 其他。  

检查人：          （签名确认）  

3. 飞控系统检查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确认 

3.1 飞控系统飞行控制功能是否良好。  

3.2 飞控系统导航定位功能是否良好。  

3.3 飞控系统与无人机电气连接是否正常。  

3.4 其他。  

检查人：          （签名确认）  

4.地面控制站检查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确认 

4.1 测控系统是否正常。  

4.2 地理信息是否正常。  

4.3 航线规划及上传是否正常。  

 

MH



MH/T 1069—2018 

12 

表 A.1 (续) 

4.4 数据链路传输是否正常。  

4.5 飞行安全策略是否合适。  

4.6 其他。  

检查人：          （签名确认）  

5. 数据链系统检查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确认 

5.1 数据与控制指令传输功能是否良好。  

5.2 数据接口连接是否正常。  

5.3 其他。  

检查人：          （签名确认）  

6.任务载荷检查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确认 

6.1 任务载荷功能是否良好。  

6.2 任务载荷与无人机电气连接是否正常。  

6.3 开机后任务载荷设备操控是否正常。  

6.4 其他。  

检查人：          （签名确认）  

以上检查完毕，确认无误，工作负责人签名后方可起飞作业。 工作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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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无人机系统使用记录单 

无人机系统作业飞行使用记录单见表B.1。 

表B.1 无人机系统使用记录单 

编号  飞行时间  

任务类型
a
  

使用机型  天气  风速  气温  

工作负责人  架次  每架次作业时间  

驾驶员  作业辅导人员  

系统状态
b
  

航线信息
c
  

任务信息
d
  

其他
e
  

记录人：                                                        工作负责人：           （签名确认） 

a   
此栏填写无人机作业飞行项目名称，包括空中喷洒（撒）、电力作业、航空探矿、航空摄影、海洋监测、气象探

测、科学实验及其他经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许可的经营项目。 
b   
此栏记录无人机系统（包括无人机飞行平台、飞控系统、地面控制站、数据链系统、任务载荷设备等）的航前、

航后检查情况，飞行过程中的工作状态信息等。 
c   
此栏记录起降场地、航线周边环境信息及其变化情况。周边环境信息包括：空中管制区、重要建筑物和设施、人

员活动密集区、通讯阻隔区、无线电干扰区、大风或切变风多发区和森林防火区等的位置和分布。 
d   
此栏记录使用何种型号的任务载荷设备及其距离目标物的位置、其他作业技术信息等。 

e   
此栏记录无人机作业飞行过程中，无人机系统出现的其他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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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事故调查表 

事故调查相关表格见表C.1～表C.3。 

表C.1 基本情况 

事发地点  事发时间 年      月      日 

无人机 
型号  

发动机 
型号  

飞控系统 
型号  

编号  编号  编号  

事故原因         

损失情况         

损失总额  事故等级  

表C.2 责任认定与处理决定 

责任人 岗位 责任认定 处理决定 责任人签字 

     

     

     

     

     

     

表C.3 备注（包括今后应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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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设备和部件的使用时间统计表 

与作业相关的主要设备和部件的使用时间统计表见表 D.1～表 D.5。 

表D.1 无人机飞行平台使用时间统计表 

型号：                                                         编号：            

编号 
使用日期 

（年月日） 
飞行地点 任务性质 起飞时间 降落时间 飞行时间 时间累积 

操作员 

（签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备注： 

前期累积（h）：         本期累计（h）：         累计（h）：         审核人：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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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2 飞控系统使用时间统计表 

型号：                                                         编号：            

编号 
使用日期 

（年月日） 
飞行地点 任务性质 起飞时间 降落时间 飞行时间 时间累积 

操作员 

（签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备注： 

前期累积（h）：         本期累计（h）：         累计（h）：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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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3 发动机使用时间统计表 

型号：                                                         编号：            

编号 
使用日期 

（年月日） 
飞行地点 任务性质 起飞时间 降落时间 飞行时间 时间累积 

操作员 

（签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备注： 

前期累积（h）：         本期累计（h）：         累计（h）：         审核人：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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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4 电池使用时间统计表 

编号：                                     开始日期：        年       月       日 

类别：                      标称电压：                      供给设备：                  

编号 
使用日期 

（年月日） 

充电日期 

（年月日） 

开始充电

时间 

结束充电

时间 

充电器规

格型号 

充电前电

压 

充电后电

压 

操作员 

（签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说明： 

前期累积充电次数：            本期充电次数：            累计充放电次数：             
统计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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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5 任务载荷设备使用时间统计表 

型号：                                                         编号：            

编号 
使用日期 

（年月日） 
飞行地点 任务性质 起飞时间 降落时间 飞行时间 时间累积 

操作员 

（签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备注： 

前期累积（h）：         本期累计（h）：         累计（h）：         审核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H


	目  次
	前  言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作业飞行技术规范
	范围
	术语和定义

	基本要求
	人员
	作业人员一般包括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和作业辅助人员。
	作业人员应熟悉无人机作业方法和流程，掌握无人机作业运行维护与安全生产相关知识及通用应急操作程序，并通过相应机型的操作培训。
	作业人员应身体健康，精神状态良好，酒精和药物的摄入限制应符合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规定。
	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应具备其所驾驶无人机类型和等级要求的资质。
	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应以安全的方式操作无人机，以免对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构成威胁。
	无人机系统的机长作为无人机安全操作的第一责任人，应熟悉与飞行相关的可用信息。这些信息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除机长以外的其他驾驶员应在机长指挥下对无人机进行监控或操纵，协助机长进行以下工作内容：


	作业辅助人员应由训练有素的人员担任，协助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安全、有效实施飞行。
	设备
	执行作业飞行的无人机系统基本构成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按照结构形式分类，无人机可分为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多旋翼无人机与其他类无人机。
	无人机主要包括机体、动力系统、执行机构、电气系统、起落架以及其他保证无人机飞行平台正常工作的设备和部件，用于无人机系统各功能单元集成，并执行作业飞行任务。
	机载飞控系统主要包括飞控板、惯性导航系统、GPS接收机、传感器系统等部件，用于无人机的导航、定位和飞行控制。
	地面控制站主要包括无线电遥控装置、无线电接收机、后台监控系统等，用于飞行任务的规划与设计、数据与控制指令的传输控制、飞行数据与任务载荷工作状态的监视等。
	数据链系统主要包括数传电台、天线、数据接口等，用于地面控制站与飞控系统以及其他机械设备之间的数据和控制指令的传输。
	任务载荷包括无人机搭载的各种专用设备或装置，用于保障无人机系统完成专业作业飞行任务。
	地面保障设备主要包括无人机作业正常开展所需的设备器材等，如弹射装置、回收装置，为无人机作业提供设备保障。
	无人机可根据作业项目和作业环境配备伞降设备。
	作业飞行活动中，无人机所使用的航空无线电频率和无线电设备应遵守国家及民用航空无线电管理的规定要求。
	无人机应按照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安装或内置无人机围栏，接入无人机云系统。
	起飞全重250 g（含）以上的无人机应按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实名登记。
	无人机系统的通信、导航与监视设备应保证无人机在飞行活动过程中，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可对无人机进行监视、控制和应急处置。
	应根据任务性质和工作内容，选择所需的备品备件，其规格型号、数量和性能指标应满足作业任务需求。
	可根据作业任务实际需要选配运输车辆。

	作业环境
	作业区域的环境和气象条件应满足无人机系统的作业要求。
	作业区地理环境、建筑物和障碍物情况等应符合作业要求。
	作业区域电磁环境应满足无人机通信、导航及监视系统正常工作要求。
	针对其他环境及突发环境变化，应制定应急预案，保证作业安全。

	作业组织与实施
	预先准备阶段

	空域与飞行计划申请
	实施作业飞行前，应根据作业项目性质和要求，申请划设和使用空域。
	实施作业飞行前，应根据作业项目性质向相关管制部门提交飞行计划申请。

	实施计划制定
	现场勘查
	应根据作业项目需要，对作业区域及其周围进行现场勘查，勘查内容包括地形地貌、气象环境、地表植被、周边机场、重要设施、建筑物、障碍物等，为起降场地的选取、航线规划、应急预案制定、作业飞行实施等提供参考。
	应根据作业项目需要，勘查作业区周边非靶标物的分布情况，并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
	现场勘查时，应携带相应的仪器设备，记录起降场地和重要目标的坐标位置，结合已有的地图、影像等资料，确定相对于起降场地的作业飞行高度。

	场地选取
	常规作业时，应根据无人机的起降方式和现场地形条件，合理选择和布置起降场地，并报相关部门备案，起降场地应满足以下要求：
	执行灾害调查与监测、抢险救灾等应急作业时，在保证飞行安全的前提下，起降场地要求可适当放宽。

	航线规划
	应根据无人机的性能和作业任务的需要，合理规划航线。
	航线规划应避开空中禁区、空中限制区和空中危险区，远离人口稠密区、重要建筑和设施、通讯阻隔区、无线电干扰区、大风或切变风多发区，尽量避免沿高速公路和铁路飞行。
	应根据作业飞行相关的技术参数，结合作业区地图和现场勘查情况绘制航线，选择适宜的作业方式和起降位置，制定必要的安全策略。
	首次飞行的航线应适当增加安全裕度，确保安全后方可按照正常作业安全距离开展作业。
	应建立无人机作业航线数据库，做好航线数据库的存储、备份及更新，航线数据库应包括航迹、障碍物等信息。
	进行同类作业飞行时，应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优先调用历史航线。

	直接准备阶段
	作业飞行前，按规定向当地管制部门报告，履行作业飞行手续，得到放飞许可后，方可开始作业。

	明确人员分工、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工作流程及安全注意事项，并落实现场安全保障措施，履行确认手续。
	检查起降场地周围地理环境、电磁环境、干扰源和气象条件等，确认其满足安全起降要求。
	核对航线规划，确保其满足安全飞行要求。
	检查无人机动力系统的动能储备，确认满足飞行作业航程要求，并核对无人机所需零部件、工器具及保障设备携带齐全。
	逐项开展设备检查、系统自检，确保无人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对直接影响飞行安全的无人机动力系统、电气系统、执行机构以及航路点数据等应重点检查，并填写无人机作业前检查工作单（参见附录A）。
	对选用的备品备件进行检查，确认其处于正常状态。
	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应根据作业项目、作业机型和作业环境选择合适的操控位置，适宜作业飞行，并确保自身与无人机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应做好现场清理工作，控制人员与无人机之间的距离，确保人员安全。
	作业实施
	起飞
	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应确认作业现场各岗位人员工作准备就绪后方能操控无人机起飞。
	操纵固定翼无人机采用手抛起飞时，作业人员抛掷无人机后应迅速远离飞行航线。
	操纵固定翼无人机采用弹射起飞时，弹射架应置于水平地面上并做好防滑和防误触发措施。高海拔地区进行弹射起飞时，应适当增加弹射架长度，以保证起飞初速度。
	操纵固定翼无人机采用滑跑起飞时，应提前做好跑道清理工作，滑跑路面条件应满足其性能指标要求。
	操纵无人直升机起飞时，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应迅速远离无人机，并保证螺旋桨旋转半径50 m范围内无其他无关人员。
	操纵多旋翼无人机起飞时，无人机系统驾驶员应迅速远离无人机，启动和控制动力装置等待无人机起飞。
	起飞后，应全过程关注无人机飞行状态，并做好应对突发和紧急情况的准备。

	作业飞行
	视距内飞行操控时：
	超视距飞行操控时：
	应保持设定的航行诸元，当需要更改航向或切换飞行模式时，可由无人机系统驾驶员自行操作，也可由作业辅助人员向驾驶员下达指令后进行操作。
	应根据无人机的尺寸、重量、飞行速度和环境条件，确定无人机与障碍物之间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应关注无人机操控性和稳定性的变化，观察作业区域的上升、下降气流和风向风速等气象变化对飞行的影响，遇有不稳定气流时，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脱离危险，并停止在该区域作业。
	超低空飞行时，应注意障碍物，特别是高大建筑物、发射天线和跨江、跨山谷及山背后的障碍物等。
	飞越障碍物前，应注意前方地形，做出能否飞越的判断。若无法飞越障碍物时，应立即脱离；若决定飞越时，也应预先设定不能飞越时的脱离方向。
	确认无人机已飞越障碍物，应判断前方地形和障碍物，确有把握时，方可下降。
	作业飞行线路转角角度较大时，宜采用内切过弯的飞行模式；相邻目标物高程相差较大时，宜采取直线逐渐爬升或盘旋爬升的方式飞行，不应急速升降。
	除因起飞和着陆需要，应将无人机的飞行高度控制在适当范围内，以便于无人机能够在不对人员或财产构成过度危险的情况下实施紧急迫降。
	应检查无人机发动机或电机的转速、燃料或电池电量，掌握飞行时限，注意无人机的工作情况，随时做好特殊情况处置的准备。
	返航降落
	应提前做好降落场地清理和飞行空域内的干扰源检查工作，确保其满足降落条件。降落时，人员与无人机应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降落场地条件适宜降落。
	操纵固定翼无人机采用伞降回收方式时，应考虑现场风向、风速，合理确定开伞地点及高度。
	操纵固定翼无人机采用机腹擦地着陆或滑跑降落方式时，降落场地应满足其最小滑行距离要求。
	操纵固定翼无人机采用撞网回收方式时，回收网应有固定支撑，牢固可靠。
	操纵无人直升机降落时，降落场地应满足其最小起降场地面积要求。
	操控多旋翼无人机降落时，应确保无人机达到适宜高度后，方可进行下降操作。
	降落期间，应密切关注无人机飞行状态，做好人工接管准备，必要时切换手动降落。

	作业后
	飞行后检查及撤收
	降落后，应进行设备外观及零部件检查，恢复储运状态并填写无人机系统使用记录单（参见附录B）。
	作业结束后，应与当地管制部门报落地报。
	作业结束后，作业人员应记录无人机的状态和作业情况。
	撤收前，油动无人机应将油箱内剩余的油料回收并妥善储存；电动无人机应将电池取出。
	人员撤离前，应清理现场，核对设备和工器具清单，确认现场无遗漏。

	作业资料的整理及移交
	对飞行检查记录与飞行监控记录进行整理，文字和数字应正确、清楚、格式统一，原始记录应填写在规定的载体上。整理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对作业飞行资料进行整理，填写相关的作业飞行报表，主要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应根据不同作业项目的技术指标要求，对技术设计、作业质量、飞行信息等方面进行质量检查。
	对当天作业情况进行总结，主要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作业人员应将建筑和设施、鸟群聚集区、空中限制区、人员活动密集区、无线电干扰区、通信阻隔区、不利气象区等信息进行记录更新。
	应做好空域审批文件、工作票（单）、航线信息库等资料的归档。
	信息传输与数据要求
	航迹与参数显示
	任务载荷信息显示
	链路工作状态显示
	测量参数记录
	任务载荷信息记录

	维护与保养
	应配备具有相应机型维护能力的人员，负责无人机系统维护工作；开展维护工作时，应在相应日志中做好无人机系统的维护记录，妥善保存。
	无人机系统应定置存放，并设专人管理；设备电池应定期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电池性能良好。
	无人机系统主要部件（如电机、飞控系统、数据链系统、任务载荷等）更换或升级后，应进行检测，确保满足技术要求。
	应定期对无人机系统进行检查、清洁、润滑、紧固，确保设备状态正常。
	应定期对无人机系统的零部件进行维修更换和保养。
	无人机系统长期不使用，应定期检查设备状态。如有异常现象，应及时调试或维修。
	应根据设备生产厂商维护保养相关规定，结合当地的地理、气候特点及设备的使用情况，制定定期保养计划。

	异常处置
	应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开展现场演练，应急预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作业飞行过程中，发生危及飞行安全的异常情况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及时采取返航或就近迫降等应急措施。
	作业飞行过程中，作业现场出现雷雨、大风等突变天气或空域许可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及时评估作业安全性，在确保安全后方可继续执行作业飞行，否则应采取措施控制无人机避让、返航或就近降落。
	作业飞行过程中，若作业人员出现身体不适等情况，应及时操控无人机安全降落并使用替补作业人员；若无替补作业人员，应终止本次作业。
	作业飞行过程中，若无人机出现状态不稳、航线偏移大、通讯链路不畅等故障时应及时采取措施恢复正常状态或控制无人机降落。
	作业飞行过程中，若通信链路长时间中断，且在预计时间内仍未返航，应根据无人机系统最终地理坐标信息或机载追踪器发送的报文等信息进行寻找。
	作业飞行过程中，若任务载荷设备出现故障无法恢复，且影响飞行作业时，应立即中止本次作业，操控无人机返航。
	作业飞行过程中，若无人机出现失去动力等机械故障时，应控制无人机在安全区域内紧急降落。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无人机系统故障或事故后引发火灾等次生灾害。
	无人机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对现场情况进行拍照取证，组织事故抢险，做好舆情监控和民事协调，并将现场情况报告相关部门。
	应根据故障性质、飞行条件和可供处置的时间，允许机长视情况偏离规定的运行程序与方法、天气最低标准和规章规定，但应以符合该紧急情况处置需要为原则。
	机长拥有采取应急程序、保障飞行安全的最终决定权。其他作业人员应听从机长的指挥，协助机长开展工作。机长也应视当时情况尽可能听取无人机系统作业辅助人员的意见采取最安全的措施。

	其他要求
	作业现场应根据无人机重量和飞行高度确定安全距离范围，注意疏散周围人群，做好安全隔离措施，必要时终止作业。
	作业现场应做好灭火、防爆等安全防护措施，严禁吸烟和出现明火。带至现场的油料应单独存放。
	作业现场不应使用可能对无人机系统造成干扰的电子设备。
	作业现场不应进行与作业无关的活动。
	作业人员应携带无人机系统的操作手册、简单故障排查和维修手册。
	作业人员应遵守相关技术规程要求，按照所用机型要求进行正确操作。
	作业人员之间应保持联络畅通，遵守有关规定，不应违规操作。
	作业人员应正确使用安全工器具和劳动防护用品。
	作业人员应与无人机始终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避开起降航线，不应站在无人机起飞和降落的前方及无人机作业航线的正下方。
	油动无人机的加油和放油操作不应在雷电天气下进行，操作人员应使用防静电手套。
	应根据设备的配置、性能指标及使用说明，编制设备和主要部件使用时间统计表，做好统计工作，防止因累积使用时间超过使用寿命而造成飞行事故。主要设备和部件的使用时间统计表主要包括：

	（资料性附录） 无人机系统作业前检查工作单
	（资料性附录） 无人机系统使用记录单
	（资料性附录） 事故调查表
	（资料性附录） 设备和部件的使用时间统计表



